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5]   号


    根据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河北亚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年产6万（套）体操垫建设项目出具的环评结论，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全面，同意和本批复一起作为该项目的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依据。


三、项目选址位于定州市西城区龙泉街西侧，定州市经济开发区健身体育文化产业园内，总占地面积1380平方米。定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定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相关意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四、该项目主要以噪声粉尘为主，环评单位测算未对该项目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建设单位要按照环评要求认真落实环评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做好车间密闭以及基础减振墙体隔声等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定期洒水保持车间湿润加强车间通风，通过合理布局减少对周围环境敏感点的影响，如不能满足周围敏感点环境质量要求，需进一步整改完善。


五、项目建成后，与主体工程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试生产须经环保局批准，试生产三个月内须书面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六、该项目的日常监管由我局监察大队负责。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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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经办人：


                                     公  章


                                     年  月  日









